朱健国诉鄢烈山‘误导杂文’案”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金羊网 2005-12-24 12:32:02 

[2005年文坛九大公案] 

朱健国（武汉自由撰稿人） 

：鄢烈山误导了杂文的方向 

在开庭前，我必须强调一点，我与鄢烈山先生有20多年的交情，所以我对他的诉讼是出于一位知识分子的公心，而非私情。 

在鄢烈山接受了鲁迅文学奖的时候，开始我们还以为鄢烈山不会接受这个“弼马瘟”封号，至少不会乐意在这个百花纷谢、万马齐喑的时候接受“帮闲奖”。但是，鄢烈山竟然在还未正式领奖之前，就已准备了新闻通稿“答记者问”，对获奖先是“感到欣慰”，继而欢呼中国进入人权盛世这种时代的巨大进步，并说，这是他的这本集子能获奖的重要前提之一。鄢烈山进而疾呼告别“鲁迅风”，要“将‘公民写作’的新概念引入杂文创作。不仅是杂文，别的写作，只要是个人的而非职务性的，应该都是‘公民写作’。”一个杂文家的“领奖辞”，如此“谢主隆恩”，让人目瞪口呆：只需一个“奖”，就可以扭曲一个杂文家？原来如此！“边缘鄢烈山”早已接住“主旋律”的“胡萝卜”，奋勇告别“边缘”奔“主流”，成为“主流鄢烈山”。 

曾几何时，鄢烈山也算得一代杂文新锐先锋，但因有一个“阿喀琉斯之踵”———鄢烈山一再对我说他“不赞成‘体制外思维’”，他相信“体制内思维”的作用更大———最终竟难免沿着“贾府的焦大”之路前进，成为发扬“讲话”“新基调”的“公民写作”“领头羊”。这是对杂文的发展方向的误导！ 

图：烈山不屑于与朱健国争辩 

被告 

鄢烈山（广州杂文家，缺席）辩护律师：笑蜀（广州媒体评论员） 

辩护词：朱健国不要搞精神专制 

我以为，给鄢烈山颁奖的中国作家协会固然是官办的，给鄢烈山投票的评委们固然也都是体制内人物，但这又有什么了不得呢？这样的例子简直可以说是数不胜数。官办的未必就是反动的或者说未必总是反动的，有着官方身份的人未必是反动的或者说未必总是反动的。这样的道理我想也可以推之于中国作家协会和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们。鄢烈山接受了这个奖并为之欣慰，又算什么错呢？ 

朱健国先生抨击鄢烈山的第二个理由，是鄢烈山主张公民写作。这点我跟朱健国先生当面讨论过，我不认为这个主张有什么错。是的，中国离公民时代还太远，但因此就不能有公民写作吗？所谓公民写作，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以主子的姿态来写作。你可以事实上不承认我是一个公民，事实上不承认天下有我的一份，事实上不承认我是主子你是仆人。但自然法和人间法都赋予了我公民的地位，我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呢？ 

至于朱健国先生所说的人权盛世，这个词汇的发明权我想应该归属于朱先生而不是鄢烈山。因为就我所知，鄢烈山在任何场合，都没说过写过这个词汇。鄢烈山只是说，在人权这个问题上，中国已经有了很大进步，他为这个进步而欣慰。于这种说法并不能必然推出“人权盛世”的结论。 

以精神督战队自居，专以道德高标责人，这种党文化的余风是不应该鼓励不应该纵容的。自由知识分子不是一支军队，每个人都只能听从自己的判断行事，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最适合、最擅长的方式行事。自己做得到的，不能要求别人也做到，自己都没做到的，更不能要求别人必须做到。坚持自己的选择，理解并尊重别人的选择，坚信条条道路通罗马。如果毫不理会这个起码的逻辑，其于精神专制也就不远了。 

主审 

吴小攀（花地编辑） 

2004年末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揭晓，被告鄢烈山以杂文集《一个人的经典》获得优秀散文、杂文奖项。据说与鄢烈山有20年交情的原告朱健国随即于2005年2月在网上发表措词强烈的《鄢烈山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———“公民写作”中的“焦大故事”》，责难被告领的是“帮闲奖”，并就被告在领奖辞中表示现在“不讳言人权”是时代的进步以及呼吁杂文创作要告别“鲁迅风”转为“公民写作”等观点提出批评，认为一向“是我所是，非我所非”的被告已从“边缘”奔向“主流”，并有变质为“贾府焦大”的嫌疑。现在，请原告和被告双方各自依照事实作庭上陈述。 

由于被告鄢烈山称原告朱健国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，不屑于跟他争辩。因此，我们请辩护律师笑蜀代为鄢烈山辩护。 

陪审员 

盛大林 

朱健国和鄢烈山都是俺的师友。但相比之下，俺不太喜欢朱先生的风派。朱先生视专制为寇仇，但近年来，朱先生直接批判专制的文字越来越少，倒是批判朋友（这些朋友其实也是仇恨专制的，只是反对的方式与朱先生不同）的文字越来越多。看起来，朱先生批判朋友比批判专制更有快感。 

裁决 

这是一宗相当复杂也相当重要的案件，相信在当下知识界类似纷争会越来越多，本案也许可以成为今后类似案件审判援引的判例。原告与被告双方争持的根本原因是当下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———严重的“体制内”、“体制外”断裂。听了控辩双方同样义正辞严的陈词，本法官认为，双方对于“反对什么”这一问题看法其实是一致的，而争执的焦点在于“站在哪里”———站在“体制内”或“体制外”？只要双方的目标、原则是一致，所处位置其实是不重要的。至于具体的学术观点，正如俗话说的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”，不要强求统一。因此，在体制之外的原告可能要求过苛，在体制之内的被告对原告也要多一些体谅。因此，本法官宣布：暂时休庭，让原告、被告双方有庭外和解的机会，本案押后审理。 

